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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收购南京中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次股份收购事项概述 

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南京微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国泰嘉

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清研汽车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中

国宝安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14 名股东（以下合称为“转让方”）持有的南京

中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电力”或“标的公司”）的 100%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并签署了《股份收购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8 月 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签订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93）。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收购南京中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股份收购事

项，并与转让方签订《关于股份收购框架协议之终止协议》。 

二、 关于终止本次收购的说明 

《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签订后，协议各方均积极的推进资产重组工作。现因

标的公司持续盈利的能力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经多次沟通与反复论证，各方认

为目前进行股份收购事宜的条件尚不成熟，为保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公司与转让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股份收购事项。 

三、 终止股份收购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未与转让方签订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终止本次交易是公司审慎研

究并与转让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公司及转让方均无需对本次收购事项的终止承担



赔偿及法律责任。终止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业绩及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也不

会对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带来实质性障碍。未来公司将继续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

展开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持续提升经营业绩，切实维护广

大股东利益。 

本次收购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终止本次股份收购事项的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且终止收购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终止收购南京中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五、 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关于股份收购框架协议之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9 日 

 

 




